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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提出報告及運用 

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88 年 10 月 05 日府計研字第 11015 號函頒 

中華民國 95 年 07 月 17 日府計管字第號 0950100815 函頒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07 月 12 日府研管字第 1000122811 號函頒修正 

第 2點至第 4點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2 日府綜考字第 1090142521 號函頒修正第

2 點、第 4點及第 5 點之附件 

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23 日府綜考字第 1120195512 號函頒部分

規定修正 

 

 

一、嘉義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因公

派赴外國出席會議、考察、進修、研究、實習及其他活動之人員（以下簡

稱因公出國人員）提出報告及運用，除應依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

告綜合處理要點之規定辦理外，悉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二、出國報告審核單位： 

(一)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由本府綜合規劃處審核、管制。 

(二)本縣各國民中小學出國報告：由本府教育處審核、管制。 

各機關應指定專責人員使用本府指定之資訊系統，提供本機關主辦計畫之

出國人員資料，並統籌出國報告處理事項。專責人員名單應報送本府綜合

規劃處，專責人員異動時亦同。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單位），係指出國計畫主要經費執行機關（單位）或出

國計畫相關事項主辦機關(單位）。 

三、因公出國人員名冊（如附件一）之彙送、追蹤程序如下： 

(一)因公出國人員名冊由出國計畫主辦機關編製送本府人事處彙整。本

府人事處核定各機關（單位）因公出國計畫時，請連同因公出國人

員名冊副知本府綜合規劃處建檔追蹤。 

(二)前款因公出國人員包括二機關（單位）或學校以上者，因公出國人

員名冊由出國計畫主辦機關（單位）統一彙送。 

四、因公出國人員應自返國之日起三個月內將出國報告電子檔傳送至本府指定

之資訊系統，紙本報告應檢附出國報告提要(如附件二）及嘉義縣政府及

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審核表（如附件三之一、附件三之二）。依行政程序

併陳逐級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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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及審核表之追蹤、審核權責劃分如下： 

(一)本府及所屬各機關： 

1、考察、進修、研究、實習、視察、訪問、開會、談判類別之出國報

告及審核表，由出國計畫主辦機關（單位）先行審核，加具審核意

見並經用印後，以一式三份送本府綜合規劃處審核。 

2、前目以外之其他活動者僅須提交出國報告提要及審核表，並經用印

後，以一式三份送本府綜合規劃處審核。 

(二)本縣各國民中小學： 

1、考察、進修、研究、實習、視察、訪問、開會、談判類別之出國報

告及審核表，由出國計畫主辦機關（單位）先行審核，加具審核意

見並經用印後，以一式三份送本府教育處審核。 

2、前目以外之其他活動者僅須提交出國報告提要及審核表，並經用印

後，以一式三份送本府教育處審核。 

五、出國報告之格式及應載事項如附件四、五，出國報告審核表須浮釘在封面

之前。 

六、團體出國者應共同提出出國報告，其涉及二機關（單位）或學校以上人

員，出國報告由出國計畫主辦機關（單位）追蹤、審核、層轉之。 

七、因公出國人員返國後無正當理由未能在期限內提出出國報告者，除由其服

務機關（單位）簽報議處外，二年內不得核派出國；其服務機關（單位）

一年內不得再提報年度出國計畫。 

八、出國報告內容應針對核定出國所賦予之任務作深入研究，詳細報告，出國

性質屬於研究、考察、實習者，應將國外進步之學術、制度及採行措施，

與我國現行制度作比較分析，提出具體可行之建議。報告內容簡略空洞或

未依規定格式撰寫、登錄及傳送資料者，審核機關（單位）得責令補充或

重行撰寫。 

九、出國人員攜回之重要資料，應隨同出國報告繳交。各機關應指定專人管理

分類編目、裝訂成冊，並將重要報告內容摘要彙編，以資參閱。 

十、出國報告經本府審核認為具有價值者，得依下列方式獎勵： 

(一)可供縣政決策參考者，由本府綜合規劃處專案簽報縣長核閱並予以獎

勵。 

(二)可供本機關業務之改善者，機關首長應予敘獎，並得派其為該項業務

之發展或改進之主持人。 

(三)其他具有參考價值者，機關首長得酌予敘獎。 

(四)前款敘獎可比照嘉義縣政府研究發展案件評審暨獎勵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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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出國報告經本府核定認為具有價值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節錄摘要刊載於機關刊物。 

(二)安排出國人員於適當集會作專題報告。 

(三)接洽大眾傳播媒體廣泛宣傳。 

十二、出國報告之審核結果，得作為嗣後辦理核准出國案件之重要參考，必要

時並得作為遷調職務之重要依據。 

十三、出國報告具有特殊重要價值而切實可行者，各機關（單位）得據以研提

實施細部計畫或列入年度施政計畫實施。 

十四、各機關對於出國報告建議事項之辦理情形，應於核定後半年內依照附件

六格式，將運用情形填報二份，依第二點規定分送本府綜合規劃處、教

育處追蹤考核。 

十五、本府及各機關派赴從事兩岸交流活動人員，其報告應依政府機關（構）

人員從事兩岸交流活動注意事項第五點辦理，不適用本注意事項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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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名冊 

出 國 計 畫 主 辦 機 關 填 表 日 期 填 表 單 位 填 表 人 聯絡電話及 E-mail 帳號 

代 號 名 稱     

  

 

出 國 

計 畫 名 稱 

出 國 人 

姓 名 

服務機關及單位 
出國

日期 

預定

返國

日期 

派赴

國家

地區 

出國類別 

(請勾選) 

預算來源 

備 註 
機關名稱 單位名稱 職  稱 官  等 年度 

機關、團體或國家名稱 

(請勾選) 

金額 

(元) 

         

□出席會議 

□考察 

□進修 

□研究 

□實習 

□參觀訪問 

□其他： 

           

 

□計畫主辦機關 

□其他機關： 

                     

□國內團體： 

                     

□外國政府或團體： 

                     

□國際團體：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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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 

                                    頁數      含附件：是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出國類別：□1考察□2 進修□3 研究□4實習□5其他        

 

出國期間： 

報告日期： 

出國地區： 

 

 

關鍵詞： 

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本文電子檔已上傳至嘉義縣政府指定之資訊系統 

 

  

系統識別號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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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審核表 
出國報告名稱：  

出國人姓名 

（2人以上，以 1人為代表） 
職稱 服務單位 

   

出國類別 

考察 進修 研究 實習 視察 訪問 開會 談判 

其他 

(出國類別請依預算書之計畫預算類別填列) 

出國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報告繳交日期： 年 月 日 

出國計畫 

主辦機關 

審核意見 

 

 1.依限繳交出國報告 

 2.格式完整（本文必須具備「目的」、「過程」、「心得」、「建

議事項」） 

 3.無抄襲相關資料 

 4.內容充實完備 

 5.建議具參考價值 

 6.送本機關參考或研辦： 

 7.送其他機關參考：       (機關名稱：          ) 

 8.退回補正，原因： 

 （1）不符原核定出國計畫 

 （2）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外文資料為內容 

 （3）內容空洞簡略或未涵蓋規定要項   

 （4）抄襲相關資料之全部或部分內容   

 （5）引用相關資料未註明資料來源  

 （6）電子檔案未依格式辦理    

 （7）未於嘉義縣政府指定之資訊系統公開出國報告  

 9.本報告除上傳至嘉義縣政府指定之資訊系統外，將採行之公

開發表： 

 （1）辦理本機關出國報告座談會（說明會），與同仁進行知識分享。 

   （2）於本機關業務會報提出報告 

   （3）其他                     

 10.其他處理意見： 

本府 

綜合規劃處 

審核意見 

□同意主辦機關審核意見 

□函請補正，原因：＿＿＿＿＿ （填寫審核意見編號） 

□其他處理意見： 

計畫主辦機

關審核人核章 

承辦人 二級主管簽章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簽章 

   

說明： 

審核作業應儘速完成，以不影響出國人員上傳出國報告至嘉義縣政府指定之資訊系統為原則。 

附件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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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出國報告審核表 
出國報告名稱：                             

出國人姓名 

（2人以上，以 1人為代表） 
職稱 服務單位 

                                    

出國類別 

考察 進修 研究 實習 視察 訪問 開會 談判 

其他                  

(出國類別請依預算書之計畫預算類別填列) 

出國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報告繳交日期： 年 月 日 

出國計畫 

主辦機關 

審核意見 

 

 1.依限繳交出國報告 

 2.格式完整（本文必須具備「目的」、「過程」、「心得」、「建

議事項」） 

 3.無抄襲相關資料 

 4.內容充實完備 

 5.建議具參考價值 

 6.送本機關參考或研辦： 

 7.送其他機關參考：       (機關名稱：          ) 

 8.退回補正，原因： 

 （1）不符原核定出國計畫 

 （2）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外文資料為內容 

 （3）內容空洞簡略或未涵蓋規定要項   

 （4）抄襲相關資料之全部或部分內容   

 （5）引用相關資料未註明資料來源  

 （6）電子檔案未依格式辦理    

 （7）未於嘉義縣政府指定之資訊系統公開出國報告  

 9.本報告除上傳至嘉義縣政府指定之資訊系統外，將採行之公

開發表： 

 （1）辦理本機關出國報告座談會（說明會），與同仁進行知識分享。 

   （2）於本機關業務會報提出報告 

   （3）其他                     

 10.其他處理意見： 

本府教育處

審核意見 

□同意主辦機關審核意見 

□函請補正，原因：＿＿＿＿＿ （填寫審核意見編號） 

□其他處理意見： 

計畫主辦機

關審核人核章 

承辦人 二級主管簽章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簽章 

   

說明： 

審核作業應儘速完成，以不影響出國人員上傳出國報告至嘉義縣政府指定之資訊系統為原則。 

附件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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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電子檔規格 

一、檔案格式 

採 ODF 或 PDF 檔案。 

 

二、版面設定 

A4 直式橫書。 

 

三、封面格式及設定（請參照封面樣式範例） 

項目①：細明體 20 號加粗，靠左對齊 

項目②：細明體 26 號加粗，置中對齊 

項目③：細明體 14 號加粗，置中對齊 

 

四、內文設定 

採細明體 12 號。各項標題採細明加粗，字體大小不限。 

 

五、相片處理 

為使出國報告內容不因相片檔案過大影響上傳速度，相片解析度以低解析度處理為原則。 

 

六、附件處理 

國外攜回之重要文件相關資料，不涉著作權的部分，得影印掃描成 PDF 檔，同時上載至嘉

義縣政府指定之資訊系統。 

 

七、其他注意事項 

● 結構依序為封面、摘要（200-300 字）、目次、本文、（附錄），並加註頁碼。 

● 本文必須包含「目的」、「過程」、「心得」、「建議事項」。 

● 出國報告題目名稱應能表達出國計畫主旨。 

● 出國人員眾多無法於封面盡列時，得以代表人員等表示，但必須另詳列清單於報告內。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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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② 

（出國報告名稱） 
 

 

 

 

 

                   ③ 

 服務機關： 

 姓名職稱： 

 派赴國家/地區： 

 出國期間： 

報告日期： 

  

封 面 樣 式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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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年度出國報告建議事項運用情形分析統計表 

                                  填表日期： 

                                        填表人員： 

出 國 報 告 名 稱 

                                                                                                                              

縣 府 核 定 日 期 
  

縣 府 核 定 文 號 
  

建 議 事 項 項 數 
  

運

用

情

形 

已 採 行 辦 理 項 數 
  

已 籌 議 試 辦 項 數 
  

已 交 有 關 單 位 研 參 項 數 
  

送 交 上 級 機 關 核 參 項 數 
  

無 法 辦 理 不 宜 採 行 項 數 
  

獎

勵

情

形 

有 否 刊 載 於 機 關 刊 物 
  

有 否 安 排 在 集 會 報 告 
  

有 否 簽 報 敘 獎 
  

有 否 調 遷 職 務 
  

 

附件六  


